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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代码：

项目编号：201950077525

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文件

沪普规划资源验〔2024〕24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核发宜川四村 1-4、6-7、10-11、16-23、
33-35、49-50、57-58、61-68 号旧住房成套

改造项目（一期）
《竣工规划资源验收合格证》的决定

上海西部企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填报的（受理号：20240902148676）《上海市工

程建设项目竣工规划资源验收申请表》及所附的有关文件、

图纸、资料收悉。经检查，该项目无地名标志设置要求，完

成了地质资料汇交（汇交凭证编号：沪地资凭〔2023〕13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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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。经审核申请验收事项：

1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上海市城

乡规划条例》的规定，本工程建设项目符合竣工规划验收要

求。

2、根据沪房规范〔2023〕1 号文“关于印发《上海市旧

住房成套改造和拆除重建实施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”第

十六条精神，该项目免于办理土地核验手续。

3、根据《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》、《上海市档案条例》

的规定，对提交的工程竣工档案予以认可。该项目还未全面

完成档案报送，《上海市工程建设项目竣工档案审查意见单》

附后。你单位应按照《上海市工程建设项目竣工档案限时办

理归档承诺书》履行承诺，逾期不履行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

责任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的规定，准予核发

宜川四村1-4、6-7、10-11、16-23、33-35、49-50、57-58、

61-68号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（一期）《上海市工程建设项

目竣工规划资源验收合格证》(编号：沪普规划资源验

(2024)JA310107202401316)。

附：《上海市工程建设项目竣工档案审查意见单》

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签章专用位置

2024 年 9 月 4 日

抄送:

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4 年 9月 4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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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我同意签署该文件，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。




